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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2025-2026年度高新区规划技术服务和详规调整维护
二、采购预算：本项目不接受超过75万元（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报价，其中每项单项报价不接受超过采购预算单价的报价。
报价包括服务、税金、检验、保险、验收等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一）服务项目及计费标准：
	序 号
	项目类型
	计费单位
	采购预算单价
	备注

	1
	出让地块精细化研究和规划条件编制
	个
	45000元
	8个(按实际工作量结算，超过8个的按8个结算)

	2
	重点片区规划用地优化研究
	公顷
	1200元
	10公顷(按实际工作量结算，超过10公顷按10公顷结算）

	3
	重点项目选址研究(公共服务设施及 一般市政设施)
	个
	14000元
	2个(实际工作量结算，超过2个按2个结算)

	4
	控规维护
	个
	55000元
	5个(按实际工作量结算，超过5个按5个结算)

	5
	修建性详细规划、建筑单体设计的规划指标复核
	平方米
	0.5元
	150000平方米（按实际工作量结算，超出150000平方米按150000平方米结算）


三、服务期限：1年。（合同履行期间已经启动的项目，服务期至项目审批完成，不受服务期的限制。）
四、规划背景
规划条件是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所提出的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控制要求。地块规划设计条件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法规中规定，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为了适应当前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打造城市高品质形象，需要从地块功能定位、空间形态、建筑风貌等方面加强对地块的管控，进一步强化控制重点、强化建筑引导、强化城市管理、强化基础设施配套、强化部门责任的同时，对地块规划设计条件编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规划范围与服务内容
（一）规划范围
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全域。
（二）服务内容
规划技术服务包含：
  1、年度拟出让地块精细化研究和规划条件编制；
2、重点片区规划用地优化研究；
3、重点项目选址研究；
4、相关规划技术咨询服务等工作。
详规调整维护相关工作包含：
1、详细规划动态维护；
2、详细规划调整；
3、详细规划技术修正；
4、修建性详细规划、建筑单体设计的规划指标复核。
六、规划内容及成果
（一）地块规划条件
1、航拍。对拟编制地块进行航拍，直观了解地块现状及周边建设情况，对城市重要节点、空间、标志建筑等需进行无人机航拍分析。
2、规划条件编制。编制单位对现行相关规划的研究，依据行业及地方规范要求编制地块设计条件。
3、平面及空间形态。根据条件的要求，初步设计项目的概念性总平面布置及空间形态效果，验证条件的可行性，为下一步方案设计做引导性要求。
4、日照影响分析。编制有日照需求的地块的条件时，应对相应地块进行日照模拟方案分析，根据平面布局分析地块内部及周边的日照情况，确保规划指标能够实现。
（二）重点片区规划用地优化研究
针对拟成片开发的重点片区，在详细规划基础上进行用地布局优化研究。
（3） 重点项目选址研究
针对重点项目进行选址研究，提供比选方案。
（四）相关规划技术咨询服务等工作
提供规划条件编制、重点片区规划用地优化研究、重点项目选址研究有关问题的解释，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等工作。
（五)详细规划动态维护成果包括：专题报告、动态维护方案、数据库等。
（六)详细规划调整主要成果包括：专题报告、调整方案、图件、数据库等。
（七)详细规划技术修正成果包括：技术修正方案、数据库等。
七、成果要求
所提交的技术成果应严格按照相应的国家、省、市的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相关规定进行编制，成果应汇编成册，由技术单位校对审核签字盖章后提供，并同时提供电子档，最终成果需通过采购人及主管部门审查。
八、技术团队要求
1.为了满足项目的要求及强度，响应供应商需提供专业的人员，详细列出用于本项目的负责人、各层次的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的名单。为了方便实施本项目，响应供应商应保证至少有一名固定项目组成员常驻现场，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随意更换且擅自离岗。
2.响应供应商须组织及协调现场人员，维持现场秩序，保证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同时应对现场工作人员及其他第三方人员人身安全负责。
九、验收要求：
采购人按合同约定积极配合成交供应商履约，成交供应商履约到位后，以书面形式向采购单位提出验收申请，采购人接到申请后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及时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与验收，并提出书面意见。
    技术单位对所提供的成果负责，服务期满后如有成果质量不合格，应由技术单位无偿修改完善，造成严重后果的损失由技术单位负责。
十、其他内容和要求：
1、方案未批准前，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采购人同意都无权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公开展示设计成果。
2、其他要求见磋商文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